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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文件和协

议。

②

决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发行

规模、债券期限、利率、募集资金用途、是否设计回售或赎回等条款、发行时间（包括是否分

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数量等）、发行上市场所、具体申购办法、公司股东配售安排、还本付

息的安排、确定相关担保安排等事项。

③

决定及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④

向相关监管部门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审核的申报事宜。

⑤

根据相关证券交易场所的债券发行及上市规则，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及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⑥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

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⑦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及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其他事

宜。

⑧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券发

行方案的议案》，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

（

２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为：

５

年期公司债券发行不超

过

３

亿元；

７

年期公司债券发行不超过

７

亿元。

（

３

）债券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债券持有人逾期不兑付则不另计利息。 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

４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

５

）回售或赎回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设回售或赎回条款。

（

６

）还本付息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７

）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由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９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采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式进行。

（

１０

）发行时间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一次发行完成。

（

１１

）拟上市交易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

１２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

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

主要责任人不得离任。

公司在按约定足额支付当期债券本息后，上述限制性措施将自动解除。

（

１３

）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组成人员包

括公司财务部等相关部门，保证本息偿付。

（三）公司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１０

］

１４７６

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发行

人民币不超过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

（四）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１

、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

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２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人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３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

１０

亿元；其中，

５

年期品种不超过

３

亿元，

７

年期品种不

超过

７

亿元。

４

、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及认购单位

本期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认购单位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

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６

、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及

７

年。

７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债

券持有人逾期不兑付则不另计利息。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

商）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８

、赎回条款

／

回售条款

本期公司债券未设赎回条款

／

回售条款。

９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公司债券的利息

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其中

５

年期公司债券自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４

日为上

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

后一期利息。

７

年期公司债券自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４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 本期公司债

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１０

、担保方式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了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１１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根据鹏元资信出具的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不超过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首次

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期公司债券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条件下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在本

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

１２

个月发布定期跟

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自《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进行。 资信评级机构将在发生影响《评

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 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若发生变化，资信评

级机构将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１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的变化；若

无变化，资信评级机构将在不定期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

１

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

布评级结果。

１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

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在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１４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采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式进行。

１５

、承销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

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１６

、发行费用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计费用（包括承销和保荐费用、委托管理费用、律师费、资信评级

费用、发行手续费等）预计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８％

。

（五）本期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安排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事项 时间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预计发行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网上申购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网下认购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预计上市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公司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 办理有关上市

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１

、发行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南路

８３

号

法定代表人：王良彦

联系人：刘恩孝

电话：

０３５１－６０１９３６５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１９９８８７

２

、担保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西街

５

号

法定代表人：任福耀

联系人：董喜贵

电话：

０３５３－７０８１９８８

传真：

０３５３－７０７１１４４

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德意志银行大厦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侯巍

项目主办人：单晓蔚、崔学良

经办人：万军、左刚、曹映雪、李薇、杨斌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５７

传 真：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０２

４

、副主承销商及分销机构

（

１

）副主承销商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经办人：刘轶、周涛、刘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１５１ ／ ６３０８１０６３ ／ ６３０８１０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６１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甲

１

号泰利明苑

Ａ

座二区

４

层

法定代表人：高坚

经办人：李臣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９９７８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９９７８０

（

２

）分销商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号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经办人：刘婷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５７５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２０１３４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经办人：孙恬、罗东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０３８３０２ ／ ６１３５７５８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３５６５３０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经办人：度万中、张杨、赵鑫岱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１６８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５７４

５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７

号汉威大厦东区

５Ａ１

负责人：刘鸿

签字律师：宋颖、孙蕊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０１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１２３２２

６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４

楼

负责人：朱建弟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旻、刘志红、于玮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７

、资信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３

号平安大厦

１０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联系人：林心平、张飞、王军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８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同前

９

、收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贸中心支行

账户户名：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账号：

０２００２３４５２９０２７３００２５８

１０

、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宋丽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１１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总经理：戴文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二、担保事项和评级情况

（一）担保事项

本期公司债券由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１

、担保人偿债能力分析

阳煤集团的前身是阳泉矿务局，始建于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９９７

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是原

煤炭工业部直属的

９４

家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之一，

１９９８

年划归山西省政府管理。 阳煤集团是

全国

５００

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２００８

年位列全国

５００

强企业第

２１７

位、全国煤炭工业

１００

强

第

１１

位、山西企业

１００

强第

８

位。

２００８

年，阳煤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４．２９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６．０２

亿元，净利润

１０．６１

亿元，经

营性净现金流

７５．５５

亿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阳煤集团（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为

７６９．１７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５３４．５４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２３４．６４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５０％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总体而言，阳煤集团是我国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之一，资产规模大，财务实力强，资信情

况良好，经鹏元资信评级，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其提供的担保可有效提高本期债

券的保障程度，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２

、担保函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９

日，阳煤集团向发行人出具了《担保函》，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无

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评级情况

１

、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的涵义

鹏元资信评定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本期公司债券在

阳煤集团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条件下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该级

别反映了本期公司债券的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２

、有无担保情况下评级结论的差异

阳煤集团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了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鹏元资信

基于对本公司自身运营实力和担保人的综合评估， 评定本期公司债券有担保的信用等级

为

ＡＡ＋

级和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是公司依靠自身现金流和

各种融资方式，同时考虑发行本期公司债券的规模和期限等因素，公司偿还全部债务的能

力，是对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的评估，可以等同于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情况下的信用等级。

３

、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自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鹏元资信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跟踪

评级期间，鹏元资信将持续关注评级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

重大事项以及评级主体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评级主

体的信用状况。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

１２

个月进行一次。 不定期跟踪自本次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开始。

鹏元资信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设立、上市及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１

、公司设立、上市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山西神州煤电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山西省人民政

府晋政函［

１９９８

］

１６３

号文批准，由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经济建设投

资公司、北京华煤工贸公司、中煤多种经营工贸总公司、四达矿业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正式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２４

，

５１９

万元。 根据发

行人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办理变更登记，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６

日起， 发行人名称由山西神州煤电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太原煤气化股份

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类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太原煤炭气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２３９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９７．６１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 国家股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８６

北京华煤工贸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６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７

中煤多种经营工贸总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３

四达矿业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３

合 计

２４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

１９９９

）

９７

号批准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

字［

２０００

］

４７

号批准，同意本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向社会公开发行流通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４．６０

元，发行总市值

６９

，

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向社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９

，

５１９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２４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６２．０４

国家股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国有法人股

２４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６０．８９

二

、

上市流通股份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９６

合 计

３９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请参见上文。

（

２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

体内容为由原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３

股股票对价。 方案实施后，公司股

份总数不变，原非流通股转变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由

２４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减少为

２００

，

１９１

，

９５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６２．０４％

降至

５０．６６％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由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增加为

１９４

，

９９８

，

０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３７．９６％

上升为

４９．３４％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持股

３

，

７１４

，

９３３ ０．９４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６

，

４７５

，

０６７ ４９．７２

高管持股

１

，

９５０ ０．００

小计

２００

，

１９１

，

９５０ ５０．６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４

，

９９８

，

０５０ ４９．３４

股本合计

３９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北京华煤工贸公司、中煤多种经

营工贸总公司、四达矿业公司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所持有的煤气化非流通股份自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上述四家法人股东限售承诺履行完毕， 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具备上市流通

条件。

上述限售解除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５

，

４１３

，

６５８ ４９．４５

高管持股

２

，

４５０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持股

３

，

７１４

，

９３３ ０．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６

，

０５８

，

９５９ ４９．６１

股本合计

３９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４

）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暨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

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４５１

，

７１５

，

０２８．８９

元， 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９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并派送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

１５８

，

０７６

，

０００．００

元，分红派息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为实施日。

上述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０２

，

６６３

，

０５５ ３９．４５

高管持股

１

，

４２５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 １０．００

国家持股

４

，

８２９

，

４１３ ０．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４

，

８７８

，

４０７ ４９．６１

股本合计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前公司的股本结构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实行股权分置改革时特别承诺，自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的第二十

五个月至第四十八个月内，煤气化集团如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价格不得低于

６．８

元

／

股 （若自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该最低出售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该限售承诺履行完毕。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公司分两次安排煤气化集团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解除限售条件上市流通。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５４

，

０３７

，

７５５ ４９．４５

国家持股

４

，

８２９

，

４１３ ０．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４

，

８７９

，

８３２ ４９．６１

股本合计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

总数

１

太原煤炭气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东

４９．４５％ ２５４

，

０３７

，

７５５

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１．２７％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东

１．１４％ ５

，

８６６

，

３７７

４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１．０６％ ５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５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１．００％ ５

，

１１２

，

９１０

６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 国家股东

０．９４％ ４

，

８２９

，

４１３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５％ ３

，

３５８

，

８７５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元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３５％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３４％ １

，

７３９

，

２２９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３２％ １

，

６４７

，

９８１

注：以上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公司组织架构及权益投资情况

１

、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

本公司的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监事会中设有职

工代表。 本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２

、公司的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企业全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经营范围

主要生产

经营地

设立时间

所占权益

比例

太原煤气化龙

泉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煤矿

、

洗煤厂及铁路自备专线的投

资

；

焦炭

、

煤制品

、

煤化工产品

（

除

危险品

）

的销售

太原市娄

烦县

２００６．０９．０８ ４２．００％

山西神州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原煤开采

、

洗精煤

、

焦炭

、

煤化工生

产及销售

山西吕梁

市

２００５．１１．１７ ７０．００％

山西华南煤化

有限公司

３

，

２６７．１７

经销精煤

、

焦

、

铁

、

焦油

、

工矿设备

等

山西临汾

市

２０００．１０．３０ ７８．５７％

北京金奥维科

技有限公司

２

，

６３２．００

研发

、

制造

、

销售煤矿井下移动目

标管理和矿用照明灯等

北京

２００２．０２．２７ ８０．００％

深圳神州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０５０．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

；

物资供销业

；

咨询 深圳

２００１．０７．３０ ９１．８０％

山西灵石华苑

煤业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０．００

煤矿改扩建

山西晋中

市灵石县

２００４．０８．０３ ７０．００％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良彦

注册资本：

１２７

，

９８９．９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３

年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及运销；电力供应；焦炭、煤气、洗精煤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煤气

技术咨询、管网设计、安装维修等。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煤气化集团

总资产

７７４

，

６８４．０２

万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０９

，

４５８．５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４３０

，

５２２．５４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９

，

９５３．９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煤气化集团总资产

８７１

，

４１９．２９

万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１８

，

１３９．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９

，

２８８．５６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７

，

２１４．４５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所持发行人的股票的质押情况说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为

２５４

，

０３７

，

７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９．４５％

。 其中，已质押的

股份数量为

６

，

７９９

万股，具体质押情况为：全部为太原市财政局承担集团公司借入的亚洲

开发银行再转贷款人民币

１１

，

０１９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其中

５

，

２３０

万股为原质押股份，

１

，

５６９

万股为分红红股。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

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４７．６７％

太原煤炭气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４５％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任公司职务

２００９

年在公司领取

报酬情况

（

万元

）

王良彦 男

１９５６

年

０１

月 董事长 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

津贴

胡耀庭 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副董事长 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

津贴

杨晓 男

１９５６

年

０７

月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

津贴

刘恩孝 男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常务副总经

理

、

北京金奥维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１９．９８

姚毅明 男

１９６４

年

０２

月 董事

、

总会计师

１９．５５

张建平 男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董事

、

副总经理

、

运销分公司经

理

２５．１７

秦联晋 男

１９５８

年 现独立董事

－

朱剑林 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 现独立董事

－

陆军 男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 现独立董事

－

王健 男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 现监事会主席 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

津贴

赵宏达 男

１９５８

年

０８

月 监事 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

津贴

张向荣 男

１９６２

年

０９

月 监事

１７．１５

赵靖平 男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监事

、

第二焦化厂工会主席

１７．９８

米崇林 男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监事

、

嘉乐泉煤矿工会主席

１８．９１

胡能光 男

１９５４

年

０５

月

副总经理

、

山西灵石华苑煤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党支部

书记

１８．４３

景明生 男

１９５５

年

０９

月

副总经理

、

深圳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经理

１９．３４

李金元 男

１９６２

年

０４

月 副总经理

、

生产管理部部长

２４．３４

王大力 男

１９６９

年

０３

月 副总经理

２３．６０

（五）公司的主营业务

１

、公司的经营范围

原煤、焦炭、煤气（限下属有生产经营资格单位经营）及洗精煤、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化肥（仅限硫酸铵）的生产、运销。液化石油气的运销。普通货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整车维护、修理及专项维修），汽车配件及润滑油脂的销售。

２

、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的主要用途如下：

产品名称 主要用途

原煤 洗选后用于炼焦

、

发电

。

精煤 用于炼焦

。

焦炭

主要用于高炉炼铁和用于铜

、

铅

、

锌

、

钛

、

锑

、

汞等有色金属的鼓风炉冶炼

，

起还原

剂

、

发热剂和料柱骨架作用

。

焦油 生产塑料

、

合成纤维

、

医药

、

耐高温材料等的重要原料

。

轻苯 合成苯乙烯

，

聚酰胺树脂

、

苯酚等化工产品

。

硫铵 用作化肥

，

也用作焊药等织物防火剂

。

煤气 城市居民生产

、

生活用气

。

３

、近三年及一期营业收入构成（合并报表数据）

（

１

）分行业的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

收入

比例

（％）

营业

收入

比例

（％）

营业

收入

比例

（％）

营业

收入

比例

（％）

煤炭

１６１，９１１．５３ ９０．２５ ３０１，６１３．９７ ９２．８５ ４４２，３９７．０９ ９３．４２ ３１２，０７４．４１ ９１．０９

城市公用

３，２６０．５４ １．８２ ６，００６．０２ １．８５ ６，９５５．９９ １．４７ ７，８７４．１９ ２．３０

化工产品

７，５６９．８０ ４．２２ １１，９８５．８９ ３．６９ １６，８３９．６６ ３．５６ １６，８０９．２１ ４．９１

其他

６，６６０．３４ ３．７１ ５，２３１．９９ １．６１ ７，３３５．１７ １．５５ ５，８５０．４８ １．７１

合计

１７９，４０２．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４，８３７．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３，５２７．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２，６０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分产品的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焦炭

１１１

，

１７９．２４ ６１．９７ １８５

，

９９７．０２ ５７．２６ ２８５

，

９２４．１９ ６０．３８ １８７

，

６１５．９９ ５４．７６

精煤

２５

，

５８２．６５ １４．２６ ６６

，

０９３．４９ ２０．３５ ６０

，

３１５．４９ １２．７３ ５２

，

８４８．０４ １５．４３

煤气

３

，

０２０．８１ １．６８ ５

，

６８８．２５ １．７５ ６

，

９５５．９８ １．４７ ７

，

８７４．１９ ２．３０

原煤

２１

，

７０３．２１ １２．１０ ３８

，

６１９．５４ １１．８９ ８４

，

９９９．２３ １７．９５ ５９

，

０２９．５４ １７．２３

中煤

３

，

４４６．４４ １．９２ １０

，

９０３．９３ ３．３６ １１

，

１５８．１８ ２．３６ １２

，

５８０．８４ ３．６７

化工

产品

７

，

５６９．８０ ４．２２ １１

，

９８５．８９ ３．６９ １６

，

８３９．６６ ３．５６ １６

，

８０９．２１ ４．９１

其他

６

，

９００．０７ ３．８５ ５

，

５４９．７６ １．７１ ７

，

３３５．１７ １．５５ ５

，

８５０．４８ １．７１

合计

１７９

，

４０２．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４

，

８３７．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３

，

５２７．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２

，

６０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分地区的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营业

收入

比例

（

％

）

华北

地区

１３４

，

９７３．３６ ７５．２４ ２４８

，

５３８．３２ ７６．５１ ４１１

，

８２５．１５ ８６．９７ ２５８

，

９１０．９８ ７５．５７

华东

地区

３１

，

９７７．７４ １７．８２ ４０

，

６８６．６３ １２．５３ ５４

，

３８４．２７ １１．４８ ３４

，

０２９．２７ ９．９３

其他

地区

１２

，

４５１．１０ ６．９４ ３５

，

６１２．９２ １０．９６ ７

，

３１８．４８ １．５５ ４９

，

６６８．０５ １４．５０

合计

１７９

，

４０２．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４

，

８３７．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３

，

５２７．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２

，

６０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４

、公司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量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安监局、国家煤矿安监局联合下发《关于神华、中煤

集团

２００６

年煤矿生产能力复核结果的批复》（发改运行［

４７１

］号），公司

２００６

年煤炭生产能

力为

３８２

万吨，由于东河煤矿辛庄井资源枯竭，产能减少

１５

万吨，

２００９

年公司煤矿核定产能

为

３６７

万吨。 公司

２００６

年煤矿生产能力为

３８２

万吨，报告期内公司煤矿核定产能没有变化。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的原煤产量为

３２１．１２

万吨。此外，公司所属的灵石华苑煤矿将在

２０１０

年完成

技改，届时年生产能力将达到

６０－９０

万吨；公司所属的龙泉煤矿预计将在

２０１２

年完全投产，

设计产能为

５００

万吨

／

年，主要煤种是国内外煤炭市场紧缺的优质炼焦配煤和主焦煤，市场

缺口大，供不应求，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公司的煤炭储备，并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的两个焦化厂是太原市的主要气源厂，现有冶金焦炭

１７０

万吨的年产能，其中第

一焦化厂年产能为

７０

万吨，采用炭化室高度为

４．３

米的

５８－Ⅱ

型

７２

孔和

ＪＴＬ４３－８０

型

３６

孔顶装

焦炉；第二焦化厂年产能为

１００

万吨，拥有两座高度为

６

米的

ＪＮ６０

型

５０

孔焦炉。 报告期内公

司焦炭产能没有变化，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的焦炭产量为

１３４．２３

万吨。

（六）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本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在煤炭与消费用燃料行业分类的

３６

家上市公司中主要经

营指标排名如下：总资产排名第

２２

位，营业收入排名第

２１

位，净利润排名第

２１

位，基本每股

收益排名第

１７

位，净资产收益率（加权）排名第

１８

位（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公司的资产规

模虽然在煤炭开采业中属于较小的，但是主要盈利指标排名相对靠前，说明公司经营状况

良好，盈利能力较强，在行业中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２

、发行人的竞争优势

（

１

）产业链优势

公司生产经营主要以焦炭为主， 同时大力发展煤炭业务和煤化工业务。 近三年及一

期，公司焦炭、煤炭收入分别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６０％

、

３０％

左右，而煤化工业务尚处在

起步阶段，约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４．１２％

；公司规划今后将形成煤焦油深加工

３０

万吨、焦炉煤

气合成甲醇

１０

万吨的产能；实现销售收入

６

亿元、利润

１

亿元。

（

２

）产品和资源优势

公司的焦炭质量较高，具有灰分低，低硫、低磷、强度高的特点，能够有效降低炼钢企

业的能耗。 公司对焦炭的销售采取直销模式，产品约

９０％

销往京、津、唐地区。 得益于公司

优良的焦炭品质和稳定的供货能力，公司和客户建立了长期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前

５

大客户的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４６．５５％

左右，客户群主要是首钢、唐钢、河北

钢铁等国内大型钢铁集团，这类客户对焦炭的需求量大且比较稳定，有利于公司的产品销

售和降低货款回收风险。

（

３

）政府支持优势

公司承担着太原市居民用气的政策性任务，和地方政府良好的关系使公司得到环保、

税收等多方面的支持，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

（

４

）人才技术优势

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煤气化培养和造就了采煤、选煤、炼焦、制气、煤化工、电力等各

专业的技术人员、技工队伍和管理人才，形成了一体化生产、多元化经营、产运销良性循环

的运作机制，积累了煤炭综合利用跨行业、多产业平衡发展的管理经验，为煤气化把煤焦

气化核心产业做实做强奠定了人才技术基础。

（

５

）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整体保持良好态势，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４．８３７．８７

万元；营业利润

５６

，

２７８．２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

３７

，

９５１．３６

万元。 公司以良好的经营业

绩和投资回报获得“十佳最重回报上市公司”的称号，以优良的信息披露质量在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考核评比中被评为优秀。

公司上市以后，一直注重对投资者的回报，报告期内，公司的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年份

现金分红

（

万元

）

当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万元

）

现金分红占当年度净

利润比例

送股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３

，

９５１．９０ ２６

，

７４２．２１ １４．７８％

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

２７４．９４ ６３

，

４３０．０４ １６．２０％ －

２００９

年

７

，

７０６．２１ ３７

，

９５１．３６ ２０．３１％

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

利

１．５

元

公司以规范的法人治理、 优秀的经营业绩以及持续稳定的股东回报在市场中树立了

良好的形象。

四、公司的资信情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额度为

８．３

亿元，已使

用额度

３．３

亿元。

（二）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的资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包括焦炭）生产与销售。 公司报告期内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

均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及时交付产品，未发生严重违约行为。 公司客户实力较强，资信较

好，均能按时支付货款。

２００７

年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比

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６

亿元，主要是由于受到金融风暴的波及，国内钢铁市场急剧恶化，钢铁企

业大幅限产，煤焦市场需求锐减，焦炭销售十分困难，货款回收较为困难。 面对困境，公司

为保障销售，占领市场份额，及时调整营销策略，部分主要客户的资金回笼周期延长，使得

应收账款

２００８

年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额度较大。

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对钢铁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有

所缓解，另外公司加强清欠力度，因此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应收账款为

３５

，

５５７．８５

万元，比

上年末减少

１．５２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应收账款为

３６

，

３１３．０１

万元。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年度 销售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９４

，

３４５．６１ ５２．５９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５１

，

２０８．６６ ４６．５５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９０

，

９６１．７２ ４０．３３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１５

，

０７０．２８ ３３．５９

上述客户之间不存在同属相同的实际控制人情形，与本公司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方和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在上述客户中没有任何权益。

公司在与供应商发生业务往来时，未出现严重违约行为。

（三）近三年及一期发行的债券及偿还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发行一年期短期融资债券

５

亿元，

２００７

年到期已按时足额兑付。 除

此之外，公司报告期未发行过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

（四）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按本次发行规模上限

１０

亿元计算，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 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为

１０

亿

元， 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３５．７８％

， 不超过

４０％

，占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３４．２２％

，不超过

４０％

。

（五）近三年及一期偿债能力财务指标（母公司数据）

指标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０．６５ ０．８４ ０．９９ ０．６５

速动比率

０．４４ ０．５９ ０．７６ ０．４４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３．２２ ３８．４７ ４１．１０ ４５．５０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６ ２６ ２３ ８

到期贷款偿还率

（

％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

％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

万元

）

８

，

２５９．９４ ７２

，

６７９．２０ ４９

，

１２４．５１ １１３

，

４８０．５０

五、财务会计信息

（一）合并报表口径

１

、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１９ １．５０ １．３０ ０．９５

速动比率

１．００ １．２６ １．０９ ０．７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４．９９ ７．５３ １３．９５ １５．３０

存货周转率

３．１５ ５．６７ ８．５９ ７．７９

资产负债率

（

％

）

３６．２５ ３２．１２ ３８．３９ ４２．８４

利息保障倍数

３６ ２２ ２６ １１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２２ ６．８９ ５．６９ ５．５２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３ １．５７ １．４２ ２．４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６１ ０．７４ ０．４８ －０．５８

２

、每股净资产与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九号）》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净利润

６．１０％ ０．３４０５ ０．３４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６．２４％ ０．３４８６ ０．３４８６

２００９

年度

调整后

净利润

１４．２７％ ０．７３８７ ０．７３８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１．５３％ ０．５９７１ ０．５９７１

调整前

净利润

１４．２７％ ０．７４ ０．７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８．５１％ ０．４４ ０．４４

２００８

年度

调整后

净利润

２９．００％ １．２３４７ １．２３４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６．７２％ １．５６３４ １．５６３４

调整前

净利润

２９．００％ １．２３４７ １．２３４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４０．８８％ １．７４０４ １．７４０４

２００７

年度

调整后

净利润

１４．９９％ ０．５２ ０．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６．３０％ ０．５７ ０．５７

调整前

净利润

１７．９５％ ０．６１ ０．６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９．２８％ ０．６６ ０．６６

（二）母公司报表口径

１

、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０．６５ ０．８４ ０．９９ ０．６５

速动比率

０．４４ ０．５９ ０．７６ ０．４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４．６１ ６．９９ １２．５４ １４．７５

存货周转率

３．３７ ６．１３ ８．５３ ７．７３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３．２２ ３８．４７ ４１．１０ ４５．５０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８３ ４．７６ ４．３７ ４．３５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６ １．４１ ０．９６ ２．８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０２

２

、每股净资产与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九号）》的规定，近三年及一期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净资产计算如下：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净利润

３．７９％ ４．８３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９３％ ４．８３０３

２００９

年度

净利润

１４．０５％ ４．７５９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１．０８％ ４．７５９０

２００８

年

度

调整后

净利润

２３．８１％ ４．３６７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２９．４７％ ４．３６７８

调整前

净利润

２５．３５％ ４．４２３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０．９３％ ４．４２３８

２００７

年

度

调整后

净利润

１２．０３％ ４．３４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３．２９％ ４．３４８２

调整前

净利润

１３．８８％ ４．３９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５．１３％ ４．３９３０

注：表中的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报告期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净利润

０．１８２８ ０．１８２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０．１８９６ ０．１８９６

２００９

年度

净利润

０．６６８８ ０．６６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０．１８２８ ０．１８２８

２００８

年

度

调整后

净利润

１．０４０１ １．０４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２８７０ １．２８７０

调整前

净利润

１．１２１５ １．１２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３６８５ １．３６８５

２００７

年

度

调整后

净利润

０．４０２３ ０．４０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０．４４４４ ０．４４４４

调整前

净利润

０．４６９２ ０．４６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０．５１１３ ０．５１１３

注：表中的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六、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本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本期

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１０

亿元。

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１０

亿元计算， 约

２．３

亿元用于偿还短期银行借

款，约

７．７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拟偿还贷款情况如下：

贷款方 期限 偿还金额

（

万元

）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

２００９．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０１．１９－２０１１．０１．１８ １０

，

０００

渤海银行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０１．２２－２０１１．０１．２１ ３

，

０００

注：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额度为

８．３

亿元，

已使用额度

３．３

亿元。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如下影响：

（一）将会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提高负债管理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依据母公司财务报表，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９７．６７％

，流

动比率为

０．６５

。为降低财务的流动性风险，公司需要对债务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增加中长期

债务融资。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母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并假设不发生其他重大资产、负债和权益

变化的情况下，按本次发行规模上限

１０

亿元计算且按募集资金用途使用本次所募资金后，

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将下降为

６０．７３％

， 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将上升为

３９．２７％

，流动比率将提高为

１．２２

，公司的债务结构将得到优化。 同时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虽然将由目前的

４３．２２

上升为

５１．７２％

，但仍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

（二）将会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近年来，公司资金需求随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长，自有资金已难以满足当

前经营发展的需要。 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可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并且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按目前的银行贷款利率水平以及本期公司债券预计的发行利率进行测算， 本期公司债券

发行后，公司每年可节省一定的财务费用，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可以锁定公司财务成本，避免利率波动的风险

２００７

年以来，人民银行

６

次向上调整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开始又连续几次

降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人民银行开始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目前为止已上调三次。但总体来看，目前的利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从长期

来看，不排除利率上下波动的可能性，通过发行固定利率的公司债券可以锁定公司的财务

成本，避免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的风险。

（四）可以为公司的经营扩张提供流动资金

近年来，煤炭行业步入景气阶段，公司主业发展迅速，各项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在

２００８

年四季度受到下游行业的影响，煤焦价格持续走低，但是在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已经有所回

暖，趋于稳定，同时公司所产原煤主要属于主焦煤，经济危机对其价格影响较其他煤种要

小。未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流动资金需求也将随之增长。此外，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还收

购了灵石华苑煤业的部分股权，龙泉项目也在稳定推进，同时公司也积极推进规模化园区

建设， 需要持续融资以进行资产整合并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以支持不断扩大的生产经营

规模。 因此，在目前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流动资金相对紧张的情形下，使用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来满足流动资金不断增长的需求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拟用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拓宽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财务杠杆比率，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

资金运营效率，满足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 此外，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将提高公司长期负

债的比重，优化公司的债务结构，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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